
2021年全国大骨节病防治项目技术报告

2021年全国大骨节病防治项目按照《地方病防治专项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18 -2020年）》（以下简称《三年攻坚方案》）中“疾病监测全覆盖行动”的有关要求，依据《大骨节病监测方案（2019版）》（以下简称《监测方案》）、《重点地方病控制和消除评价办法（2019版）》和《地方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和治疗管理办法》，全国各病区省（自治区）开展了2021年大骨节病监测评价、现症患者治疗和社区管理任务，并将数据通过地方病及其危害因素监测系统报送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地病中心），地病中心大骨节病防治研究所对上报数据进行复核并分析，现将防治项目结果报告如下。
主要结果

（一）儿童病情监测结果

本年度共筛检786167名7～12周岁儿童，其中398名儿童具有类似大骨节病的临床体征，X线复检结果显示398名儿童X线表现均正常，无X线阳性改变，即未检出儿童大骨节病病例。

（二）病区村消除达标情况
按照大骨节病消除评价内容及判定标准（国卫疾控函（2019）169号），以病区村为单位，7～12周岁儿童无大骨节病病例则判定达到消除标准。西藏自治区2020年完成了24个县216个村的消除评价，2021年完成35个县278个病区村，2年已完成了全覆盖消除评价任务，所有监测村均达到了消除水平。其余12个省份的所有病区村均达到了消除标准。
（三）大骨节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13个省份上报的病区防治措施落实情况显示，全国大骨节病病区村近三年收入水平不断上升。主食结构方面，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四川省病区居民大米食用比例大于50%；河北和青海省大米食用比例为30%～50%；山西、河南、陕西和甘肃省大米食用比例较低，在10%~25%之间；山东省比例最低，不到10%。除辽宁、山东、甘肃和青海5个省份的外购粮比例较低外，其他省份主粮外购比例均大于50%。异地育人比例最高的省份是青海，达到100%，其次是山西、河南和山东，均在50%以上。退耕还林（草）比例较高的省份是青海、四川和河北，分别为35.54%、26.31%和19.20%。改种经济作物比例较高的省份是青海、河南和甘肃，分别为19.65%、18.73%和15.50%。  
（四）病区村6～24月龄儿童营养包发放情况

在监测的15765个病区村中，8186个病区村每天为6～24月龄儿童提供一个营养包，占全部监测病区村比例的51.93%，较2020年（45.04%）相比有所提高。除辽宁、山东外，其余11个病区省均进行了营养包的发放工作，西藏、青海的营养包发放比例最高，为100%；其次为河南、甘肃和河北，为90%以上。
（五）成人药物治疗效果评价

各省份采用非甾体类抗炎药、软骨保护剂、维生素、钙补充剂、中成药等多种药物联合用药或单独用药的方式开展成人大骨节病治疗工作，在多数病区取得了一定的治疗效果，对于缓解病人的临床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各项目省选用的具体药物并不相同，在非甾体类抗炎药主要选用了塞来昔布、布洛芬、双氯芬酸钠、甲芬那酸等；软骨保护剂选用的是盐酸/硫酸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维生素类主要是多种维生素、VD和VE；钙补充剂有骨化三醇、碳/醋酸钙；中成药选用抗骨质增生片、金骨莲胶囊；以及外用药穴位贴敷治疗贴、远红外舒筋活血贴、吡罗昔康贴、复方南星止痛膏、狗皮膏等。在给予药物治疗的大骨节病人中，对98172例患者进行了治疗效果评价，临床症状得到明显缓解的治疗显效病人数占治疗总人数的13.09%，治疗有效病人数占治疗总人数的77.31%，临床症状缓解不明显、治疗无效的占治疗总人数的9.59 %。13个省份中，河北、辽宁省显效率和有效率之和最高为100%，其次是河南、山东、陕西省，为99.27%、98.93%和98.32。
结论

（一）本年度无儿童大骨节病病例检出，全国大骨节病病情连续3年处于持续消除水平。

（二）成人大骨节病治疗项目效果显著，非甾体类抗炎药、软骨保护剂等药物疗效较好，临床症状缓解（显效和有效）病人数占治疗总人数的90.41%。
存在的问题
病情处于持续消除水平，部分省份需加强重点区域监测

药物治疗落实较好，手术治疗完成率较低

监测评价管理信息化，全民健保系统尚需完善

下一步工作建议

加强监测主动预警能力，调整监测范围和方法

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夯实消除达标成果

（三）加强治疗经费投入，扩大经费使用范围
（四）加强监测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能力建设
（五）加快完善各级防治机构信息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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